废光缆生产废料回收协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协议号：XXXXXX
甲方：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

乙方：XXXXXX

1、 乙双方本着公平、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。
1、 乙方必须每周一至周日定时收集甲方车间产生的废料，废料以打包形式回收。
2、 结算方式：按甲方今年上半年产量目标为基数计算
1、 若今年上半年总产量在≤300万芯公里，乙方每月支付回收承包费XXXXX元/人民币；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若今年上半年总产量＞300万芯公里，（按XXXXX元*上半年产量/300万） 结算每月           回收承包费用。
3、 收购地点：为甲方废料仓库。乙方车辆装车必须由我公司相关人员在场监督。
4、 打包回收废料内容：短段剩余钢丝、废光纤盘、废光纤包装箱、废钢带、废铝带
废铁、废钢丝绳、废塑料、地脚板、绕在塑胶盘或铁盘上的套管色线、缆芯、废缆、皮线等，处理后所有盘具必须归还甲方继续使用。（废料木材、废地脚板及无回收价值的皮线，废料回收方需无偿协助处理）。
5、 如有成批PBT、光纤空盘、报废光缆、废铁及废设备等，不列入此协议的打包回收范围内。乙方需参与甲方竞价，另计回收。
6、 如果乙方未能及时整理我司废料仓库，造成废料仓库门口堵塞，甲方将对乙方提出赔偿，如出现三次以上情况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。
7、 乙方支付甲方废料款期为月度结算，在次月20日前支付。
8、 如果乙方收购以后对废料的处理加工渠道不正规导致法律责任，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，在装运过程中乙方所派人员及车辆安全由乙方负责。
9、 本废料回收协议期限为12个月，即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止。
10、 自签订日期起生效，其它未尽事宜协商处理。

甲    方：汕头高新区奥星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　乙   方： 
地    址：汕头市高新区科技东路15号	　　　地   址： 
甲方代表：	　　　乙方代表：
日    期：	　　　日   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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